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

《石林县宏达采石厂碎石加工项目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，经审议，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，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。

联系电话：0871-67798412,0871-68226553（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）

传真：0871-67798412

通讯地址：石林县天奇路1号

邮编：652200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建设地点
	建设单位
	环评机构
	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
	1
	石林县宏达采石厂碎石加工项目
	石林彝族自治县西街口镇紫处村委会境内
	石林县宏达采石厂
	河南佳昱环境科技有限公司
	本项目为碎石加工项目。项目总用地面积为21445m2（约32.17亩），总体分为工业场地区和办公区两部分。工业场地区占地面积16933m2，包括破碎站、成品堆场；办公区占地面积1937m2，总建筑面积420m2，包括办公室、杂物间、机修间、危废暂存间、配电室、旱厕；道路面积1500m2。


	项目运营期有废水、废气、噪声和固废产生，通过落实相关的环保措施后，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较小。具体对策措施如下：

1、废水防治措施

①项目办公生活区产生的洗手废水经洗手废水收集桶收集沉淀处理后，回用于项目办公区洒水降尘，不外排。

②项目产生的淋滤水通过截水沟、雨天收集沉淀处理后，晴天全部回用于厂区洒水降尘，不外排。

③厂区内设置旱厕，及时委托当地村民清掏处置，避免旱厕废水外排，污染评价区域地表水体。

④加强对截水沟、沉淀收集池的管理，对其定期清掏，保障其有效容积，确保设施的正常运行。

2、扬尘防治措施

①在铲装前对作业场所进行洒水降尘，运输车辆卸矿前进行洒水降尘，在破碎产污节点进行喷淋装置洒水降尘。

②在晴天时应对道路区和成品堆场进行洒水降尘，在石粉堆场周围设置三面围挡。

③在输送带上安装封闭罩，减少成品输送过程中产生的粉尘。在石粉输送带末端设置防尘筒，减少石粉从高空落入堆场时产生的粉尘。

④运输道路进行泥结石硬化，运输车辆遮盖篷布，防止原料及成品的撒落，减轻道路扬尘产生量。

⑤设置喷淋洒水装置或用洒水车定期对项目入口处进行洒水降尘。

3、噪声防治措施

①对固定的破碎机、筛分机等设备采取基础减震措施，减少噪声的产生。

②加强管理，禁止夜间生产作业；加强生产设备的维护和维修。

③高噪声环境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《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》规定的工作时间减少连续工作时间，必须配备适用的隔声耳罩、防声头盔等防护用具。

4、固废防治措施

①项目办公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，统一收集后运至附近村庄垃圾收集点，并入村庄垃圾处置系统统一处置。

②危险废物要求统一收集、贮存，交由有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。项目内临时贮存执行GB18597-2001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，设置专门的危废暂存间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